深圳市药品检验所

委托检验合同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品编号：

	客

户

填

写
	检品名称：
	生产单位：

	
	规格：
	包装：
	批准文号：

	
	批号：
	有效期：
	数量：

	
	委托事宜
	检验目的：   委托检验□     复验□   药品安全指标专项□   其他□ 

	
	
	检验项目：    

	
	
	检验依据：

	
	
	客户名称：

	
	
	地址：
	邮编：

	
	
	电话：
	传真：
	联系人:

	
	
	提供资料：委托书或介绍信□       检验标准□      标准品□    
      经营许可证□     生产许可证□    营业执照□     其他□

	
	
	样品情况：样品状况

储存要求

	
	
	相关说明(需要时)：

	检验方填写
	分包项目：

	
	分包方名称：

	
	检验时限：            个工作日
	检验收费：预算       元

	检验方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二道28号
	邮  编：518057

	电话：0755-26031832、1833
	传真：0755-26031834
	联系人：

	备注
	


委托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方代表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合  同  说  明

1、 本合同适用于客户委托深圳市药品检验所进行的样品检验。

2、 合同生效时间从合同签定之日起计算。

3、 客户应保证送样具有检验所要求的适宜性。

4、 检验项目若需要分包，检验方应征得客户的同意。

5、 合同生效后，若需要修改合同，双方应共同协商，取得一致后，重新修改合同，并经双方签字确认。

6、 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，若出现有对合同的偏离，检验方应及时通知客户。

7、 委托检验合同填写要求：一律使用蓝黑墨水或碳素墨水书写，字迹清晰、端正，内容齐全。

8、 如客户需取回检验余样，应事先在合同中注明，并在收到检验报告后，两周内派人取回，过期不取视为放弃余样处理权。
9、 本所承诺的检验时限系指正常情况下完成的期限。
10、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发生纠纷或政策、法规有新的规定、要求，合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若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，交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仲裁。

11、 检验报告仅对委托检验的样品负责。

12、 合同说明是本委托检验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13、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客户与检验方各执一份。

